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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宗時期女真民族的危機

─金世宗女真政策的背景

徐 秉 愉＊

摘 要

金世宗時期（1161-1189）為強化統治的女真族群內部團結，維持女真的

戰鬥力，針對女真人實行了經濟上、教育上與選拔人才制度上的各項改革，

更極力維護女真傳統，強化女真認同。對於實行這些改革的原因，一般多認

為是移居華北的女真人中已出現貧富不均、好逸惡勞等問題，導致支持金朝

政權的女真軍事力日益削弱，而使世宗不得不力圖振興。本文則試圖將這些

改革放在一個較大的時空範圍中去討論，主要藉著分析猛安謀克組織與金政

權之間關係的演變所造成的內在危機，與女真週邊契丹叛亂，及蒙古各部擾

邊等外來危機，去探討世宗時期女真政權所面臨的挑戰，如何影響了世宗女

真政策的規劃與施行。

關鍵詞：女真、金世宗、猛安謀克、契丹、蒙古

一、前　言

金世宗是金代（1115-1234）九位皇帝 120 年的歷史中，在位時間

（1161-1189）最長，治績也頗受稱讚的皇帝。對有意征服及統治中國的其他

民族的領導者而言，他更是一個值得進一步了解的範例。清太宗皇太極在讀

《金史》〈世宗本紀〉時特別讚賞他的保存女真舊俗與「時時練習騎射，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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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1元世祖忽必烈中統二年（1261）行中書省諸相進《大定政要》，至

元二年（1265）臣僚進《大定治績》，希望世祖能夠有所取法。2金世宗的統

治受到如此重視的原因，可能是金世宗一方面能夠維持對華北地區的安定統

治，享有「小堯舜」的美稱；一方面能夠以各種政策盡力維護女真的傳統，

不因統治漢地漢人而放棄本俗。由不同身分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看金世宗的統

治，都能找到值得稱道之處，似乎顯示了世宗能夠在維護少數女真統治者的

特殊地位，與取得被統治的多數漢人的支持之間，求得平衡。

一般認為金世宗為維護女真傳統，保持女真的強悍戰鬥力，針對女真人

施行的政策大抵有以下幾項：一是對移居華北的女真猛安謀克進行各項改

革，解決部分女真人生活貧困以及貧富不均的問題；二是推廣女真文字的學

習，積極培養女真人才，並翻譯大量中國經史為女真文，供女真子弟學習；

三是設立女真進士科，選拔女真平民中的人才進入官僚體系，吸收新血，鞏

固女真統治；四是重建海陵帝時期毀棄的祖宗龍興之地上京會寧府（府治今

哈爾濱市東南），並巡行駐蹕當地，慰問當地女真父老，強化各地女真共同一

體的觀念。

對於這些政策的評價，後世史家與清太宗似有不同的看法，多數史家肯

定世宗的理想和用心，卻認為在他為振興女真而進行的種種改革中，除了女

真進士科獲得一些成效之外，最重要的女真軍事力日益衰弱等問題，卻不見

改善。3史家對於這些政策的看法雖然多屬負面，對於如何定位這些政策卻不

一致，事實上，正由於學者對於這些政策在女真政權的發展過程中所佔據的

地位看法分歧，反而使得對於這些政策的了解出現不少疑點。尤其是當學者

把這些針對女真的政策，與金初以來採用中國的中央集權政府體制做一對

照，不免產生漢化與女真本位對立的疑問。然而，若從政策的出發點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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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可以發現這些政策是女真統治者，為了因應女真族群所面臨的危機而實

施的。更清楚地說，這些政策是女真統治者由其二元的角色中，作為女真人

領袖的這一面發出的，女真族的領導者為了維護女真人在金朝的統治地位，

必須強化自身的戰鬥力與族群團結；與另一面向的有著崇高君主權威，透過

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統治華北的金朝皇帝雖有關聯，卻非全然重疊。由是可

見，將太宗以來一連串政府體制的改革，與世宗的女真政策放在同一個範疇

中討論，是不無疑問的。

本文即從世宗女真政策的定位問題出發，嘗試釐清世宗設計並實施這些

政策的背景與動機，由於其中與女真猛安謀克組織的演變與移居華北後衍生

的問題關係十分密切，而且猛安謀克民的貧弱化是世宗欲進行改革最直接的

動機，因此第三節即以此為討論對象。第四節討論契丹窩斡於正隆（1156-

1160）、大定（1161-1189）間之叛亂，如何影響世宗初期政局及世宗對女真

以外族群的看法。第五節探討蒙古勢力的興起與世宗的北方政策。第六部分

是為小結，同時也分析世宗各項針對女真的政策是如何由其他族群的挑戰與

威脅中更形明確，為日後針對世宗的各項女真政策進行更全面與深入的討論

時，打下基礎。

二、關於世宗女真政策的定位問題

後世學者對於金世宗改革的動機與屬性看法相當分歧。其中一個關鍵就

在於是否將女真文化或女真舊俗在當時所面臨的危機，與金自太宗（在位

1123-1135）以來的政治改革合併起來討論。三上次男於 1938 年發表的〈金

代中期における女真文化の作興運動〉一文，與前一年發表的〈金代中期に

おける猛安謀克戶〉實為共同討論金代中期，也就是世宗與章宗（在位1189-

1208）朝，女真移居華北之猛安謀克戶貧困化與惰弱化的問題，及二位女真

領袖的對應之策。4前一篇文章集中討論這些問題的社會與經濟面；後一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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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世宗保存女真舊俗，推廣女真語、女真字等政策，視為振興女真精神，提

升女真文化的「民族教化運動」，是要從精神面去防止女真戶繼續惰弱貧窮。5

從這個角度來看世宗的女真政策及其成效，三上氏的看法是：因為女真社會

的種種問題，是隨著移居華北後社會經濟情勢的轉變而生，這些轉變既不可

能逆轉，要求女真人恢復昔日的質樸風俗，也是不可能的。6

陶晉生於 1970年發表的〈金代中期的女真本土化運動〉一文基本上同意

三上氏對世宗振興女真政策的看法，但是由於注意到設置女真進士科對鞏固

女真政權的長遠影響，7因此較三上氏更為注重世宗施行這些政策時的實際政

治考量。另外，陶氏也注意到世宗對其前任海陵帝（在位 1149-1161）的反

感，而認為世宗各項維護女真傳統與女真之優越地位的政策，與海陵帝各項

「漢化」8措施是相對抗的。這樣的對比，進一步將三上氏視為提振女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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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政策，與海陵帝中央集權的政制改革放在同一個層面來討論。與海陵

的「漢化」相對的便是陶氏所謂的「女真本土化運動」。這樣的討論方式固然

可以突顯世宗對於女真政權的未來發展，有著與海陵帝截然不同的看法，因

為世宗是要透過女真政策去強化女真人作為一個整體在金政權中的地位與競

爭力；而海陵則是採用中央集權的體制鞏固女真皇帝個人的權威，世宗的女

真政策在這個脈絡中呈現出更清晰的政治意涵。但是將海陵的「全盤漢化」

對女真政權的影響，作為「女真本土化運動」實行的背景，也有可能造成一

種印象，就是認為採用唐宋政府體制，與女真戶在華北受漢人生活影響而致

貧弱化，是一體而不能分割的。9引申來說，就是世宗女真政策的失敗，不僅

是女真人移居華北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轉變問題，而是自太宗、熙宗採

用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之後，就注定了的女真政權宿命，世宗既不能放棄太

宗以來日益鞏固的君主權威，他的女真政策也就不可能獲致根本上的成功。

姑且不論政治制度與生活習俗之間的關聯性，金朝君主採用唐宋的政府

制度，以及逐步以華北為統治的重心，對於女真統治階層而言，確實有著重

要且長遠影響，然而此一影響是否改變了女真人維持其族群認同的統治原

則，則有待商榷。女真統治族群在取得龐大的定居農耕地區之前，政治上的

發展仍與軍事上的團體領導結合在一起，居於最高領導地位的女真皇帝在軍

事將領分割權力的威脅下，不能不在很短的時間當中，採用發展成熟的唐、

宋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直接掌握新征服地區的人力物力，由早期的女真將

領團體領導的模式，轉換到皇帝領導官僚政府的君權獨尊的統治模式。10這

個過程經過太宗、熙宗（在位 1135-1149）時期的政府體制的改革，熙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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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見 Nicola Di Cosmo, “Review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 (2), 1996, pp.

493-509, esp. pp. 506-507. 蕭啟慶於〈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一文中，對於如何以「漢化」

這個概念作為一個分析工具，亦有深入之討論，見氏著，《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

化，1994），頁 219-223。

9 陶晉生，〈金代中期的女真本土化運動〉，頁 57-59。

10 相較於契丹建立遼或蒙古建立元，女真建立金國之前，幾乎沒有發展國家體制的經驗，因此

大量向遼與宋學習模仿。見Nicola Di Cosmo, 前引文，pp. 506-507.



陵帝時期的多次權力鬥爭，長期的發展趨勢是君權獨尊，而女真貴族則必須

透過官僚政府一員的身分來分享統治權。此一演變雖然改變了女真貴族與皇

帝之間的關係，但君主在分配權力時，仍以女真貴族為第一優先，女真貴族

可以經由蔭補或擔任侍衛等管道進入權力核心，而漢人則無此機會。可見權

力集中至皇帝手中，不代表皇帝必然採納中國政治傳統中的與賢能共治天下

的原則，而放棄女真作為統治族群的優勢地位。中央集權的原則與保障女真

的政治優勢不僅不衝突，甚至被用來強化居於少數的女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之間的分別。

再就統治華北後，猛安謀克軍事與社會組織改變對女真平民的影響來

看，構成女真軍事力主體的猛安謀克組織所經歷的數次改革，其方向與政權

集中的趨勢是一致的，目的在使當朝的皇帝能夠更直接地掌握整個組織，確

保全體成員的效忠，並保持在華北地區軍事上的優勢。但是熙宗、海陵時期

為了維持在華北的軍事力量，遷移女真猛安謀克到漢地鎮戍，使得這些女真

平民原有的生活形式、社會組織、生產方式都受到新環境的衝擊，女真的質

樸風俗、強悍的戰鬥力、標識族群認同的女真語等等也面臨難以為繼的困

境。女真人受到漢人的生活形式影響，並對他們作為統治者的能力產生負面

衝擊的，主要是在這個方面。換言之，女真猛安謀克戶貧弱化直接衝擊的是

女真猛安謀克充當金政權軍事支柱的能力，與採行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沒有

直接的關係，世宗欲採行任何挽救此危機的措施，不必以犧牲君主的權威為

前提。

經由以上的討論，可知以「漢化」統稱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與平民生活

中習俗的改變，在分析金代的歷史發展與女真政權的演變時，反而造成一些

障礙。三上氏將世宗時針對女真平民的改革獨立在政治體制的轉變之外作討

論，應是著眼於此。但是，世宗的改革似乎又不僅止於挽救女真猛安謀克戶

在社會與經濟生活上的危機，而有從女真人的教育和族群認同中，強化君主

權威，並鞏固女真統治階層的優勢地位的意圖。最足以說明這一點的是世宗

於大定 13 年（1173）設置的女真進士科。科舉考試是唐宋政府自平民中選拔

人才參與官僚政府的重要制度，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則可幫助皇帝消減貴

族的政治權力，鞏固君權。金朝君主也利用此一制度大量進用政府官員。然

而這並不是位居宰執的女真貴族入仕的主要途徑，可見採用中國吸納賢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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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考試，並不代表女真人願意將他們在金政權中的特殊地位與這些外族的

人才分享。11因此女真進士科較為重要的意義應是增加女真平民參與政權、

及藉此提升女真人向心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世宗朝開始，經由女真進士

科入仕的人數雖然不多，卻有約三分之一的人位至宰執，顯示自世宗開始，

朝廷確實利用此一科目，吸收女真新血，並加以重用，有很多具體的例子可

以說明他們對金代中期以後女真政權的穩定，有相當大的作用。12世宗設置

女真進士科，既維護了女真人在政權分享上的獨特地位，又達到推廣女真文

字、深化女真文化內涵的目的，並且培養了一群直接聽命於皇帝，又能在官

僚政府中維護女真利益的專業官僚。可見世宗在規劃這些振興女真整體力量

的政策時，不僅是要矯正前朝所犯錯誤，也並不是要固守女真舊俗，而是要

利用所接觸到的各種文化與政治傳統，為女真政權所面臨的各項競爭力與優

勢地位遭受挑戰的困境，找出新的出路。

由女真進士科的設置去推論世宗其他的女真政策，例如：整頓猛安謀克

內部秩序、改善女真人貧富不均的問題、推廣女真文字、重訪祖宗龍興之

地、撫慰女真故地父老等等，或可得出以下結論：這些政策是針對或居於華

北或居於故地的女真平民。而目的是：在實際的層面上，提升女真民族整體

的競爭能力，其中包括強化女真猛安謀克戶的生產力與戰鬥力，也包括培養

具有文治能力的女真官僚；在精神層面上，則要藉著對女真興王之地的重建

與對女真傳統的重新肯定，使女真傳統成為團結所有女真人的鮮明旗幟。在

世宗的各項政策中可以看到他如何定義女真傳統，如何強調女真故俗與漢文

化之間的相通之處，試圖建立一個更具向心力的整合方式，強化女真皇帝與

所有女真人之間的聯繫。

如此全面的改革，其動機或背景為何？在以往的研究中，論者多以世宗

時期出現的女真猛安謀克貧困化以及女真貴族或侍衛已不識女真語等問題，

為世宗必須採取行動的原因。然而侍衛不識女真語，女真人寖忘舊俗，女真

猛安謀克民生活貧困等情況為何在世宗眼中意味著極大危機？由〈世宗本紀〉

中所見有關這些「困境」的史料，大抵皆為世宗主動提出他自身的觀察，而

不是來自地方或主政官僚的進言，這樣的情況固然與世宗事事躬親的統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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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陶晉生，《女真史論》（臺北：食貨出版社，1981），頁 53-59。

12 陶晉生，〈金代中期的女真本土化運動〉，頁 56-57；〈金代的女真進士科〉，頁 68-71。



格有關，但考慮到世宗時期每年的春水秋山狩獵巡行時的活動或重要決策會

議，皆不見於〈世宗本紀〉之記載，可見〈世宗本紀〉所見世宗各項談話，

也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世宗意欲突顯這些問題以增加改革的正當性。但

真正使得這些問題日益急迫的，或許是不便讓所有朝廷臣僚知曉的軍事問

題，而且這國防上的危機不僅與女真人，尤其是作為軍事主力的猛安謀克

戶，是否能夠擔當政權維護者的能力極為相關，而且也和金廷與居於女真故

地的女真人日益疏遠有關。

衡諸世宗朝所面臨的契丹窩斡叛亂及南邊的對宋戰爭，以及逐步增強的

蒙古勢力，確實符合前述的推測。世宗初即位時，因為海陵帝征服天下的野

心而造成的內外危機，對於世宗來說確實是一個嚴苛的考驗，因為他必須同

時建立皇帝的權威，指揮調度各地的將領和軍隊，並立即爭取政府官員與女

真貴族對他效忠。此外契丹叛亂對女真政權的衝擊，更在於契丹人在女真政

權征服或鎮戍各地的武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當叛亂終於撫平，也與宋達成

和議之後，如何處置叛亂的契丹人便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世宗朝廷並未立

即削去契丹世襲猛安謀克的權力，也沒有立即大幅度調整契丹的居地，但是

世宗個人對契丹的防嫌之心已生，當契丹已經不能再被委以戍邊的重任時，

他們過去所承擔的角色則必須由女真人來撐起。然而已經移居華北的女真猛

安謀克戰鬥力漸失，住在女真故地的女真舊族又因海陵時的南遷而與金廷隔

閡日深，在西北邊區自熙宗時期以來一直有蒙古勢力威脅的情況下，女真內

部的團結與戰鬥力的保持便是一個非常實際而且迫切的要求。由這個背景去

觀察世宗振興女真的種種政策，似乎更能解釋各項政策之間的關聯，以及改

革為何如此急迫的原因。13本文以下各節即自這個觀察出發，先討論猛安謀

克制度在女真政權發展過程中的轉變及其影響，接著討論契丹與蒙古勢力的

挑戰為何構成對女真民族整體的衝擊，嘗試經由這些問題的釐清，進一步了

解世宗時期女真政權所面臨的危機與世宗規劃解決方案時考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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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猛安謀克民的貧困，金廷為窮困的女真戶括漢人地引起漢人不滿，以及部分女真貴族或官員

強占土地等社會與經濟面的問題，雖然也是了解世宗各項改革之成因的重要側面，但為集中

討論女真內部秩序重新整合的政治背景，本文擬暫不討論這方面的因素。



三、猛安謀克制度的轉變與金世宗朝女真政權的危機

由猛安謀克制度的成立過程可知女真完顏氏的政權並非建立在單一民族

的基礎上，但隨著政治權力日益集中到君主手中，猛安謀克作為一個軍事與

社會的組織，也在逐步排除其他民族於此組織之外後，被重新整合為女真皇

帝統治其他民族的軍事力量，但是一再調整編組以因應皇帝權力轉移，以及

將大量女真猛安謀克遷徙至華北的結果，一方面增加了金政權對女真軍事力

的依賴，一方面又大幅改變了女真軍事力原本的基礎，對世宗時期的女真政

權而言，內在的危機已然形成。

太祖完顏阿骨打起兵時，只掌握了生女真完顏部的兵力，是在抗遼且逐

步獲得勝利之後，才將系遼女真的居地與兵力歸併到自己的勢力之中。與此

同時，太祖也招諭遼人、渤海人和其他尚未歸順的生女真部。太祖收國二年

（1116）正月下詔：「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眾，宜加優恤。自今契丹、奚、

漢、渤海、係遼籍女直、室韋、達魯古、兀惹，鐵驪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

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以為罪。其酋長仍官之，且使從宜居處。」14最能

顯示太祖此時對周邊部族的態度。但是，除了安撫籠絡的策略之外，更積極

地收編這些部族力量的方法就是在新降附的地區，「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

制。」15所謂「猛安謀克之制」，指的是太祖在襲位為都勃極烈的第二年

（1114），也就是寧江州（約位於今哈爾濱市與長春市之間）一役戰勝之後，

「初命諸路以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16《金史》〈兵志〉的敘述更

為清楚：

部卒之數，初無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謝十，始命以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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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金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卷 2，頁 29。

15 同上註，收國二年五月，「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詔除遼法，省稅賦，置猛安謀克

一如本朝之制。」

16 《金史》，卷 2，頁 25。關於猛安謀克的研究甚多，本文除以三上次男著，金 孮譯，《金代

女真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為主要參考對象外，亦參考張博泉，〈論

金代猛安謀克制度的形成、發展及其破壞的原因〉，收入《歷史研究》編輯部編，《遼金史

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頁 343-371。



戶為謀克，謀克十為猛安。繼而諸部來降，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

伍其人。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遼莫敵矣。17

〈太祖本紀〉中說「初命」，卻不表示猛安謀克的稱號之前不存在於女真社

會，謀克的稱號及組織在太祖起兵之前已經存在，卻非制度化的組織女真部

族的方式，原有的女真部族是在血緣組織之上，以部長孛堇統領之，但在行

兵時，「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

者，百夫長也。」18太祖將原為行兵之時的軍事首長的稱號猛安及謀克，轉

為軍事與行政組織兼具的編組方式及首長職稱，而且藉著這一編組方式的擴

大，一方面藉著原為專屬女真的官名來吸引其他部族加入；另一方面，可以

「部伍其人」，也就是強化自己對於日益增加的軍事力量的控制。19這個方法

在之後對遼作戰的勝利和占領遼地之後，繼續推行於新歸附的渤海、契丹、

奚及遼東的漢人豪族，各部族內部的統治方式，因為謀克的編組，在形式上

達到統一。而在這個軍事與基層行政組織頂點的自然是太祖及其宗室完顏

部。

這個整合不同民族背景的軍事與政治勢力的制度，隨金軍勢力進入長城

以南，也一度實施於平州（河北盧龍）地區。但在太宗（在位 1123-1135）天

會二年（1124），因當地有勢力的漢人「不樂為猛安謀克之官」，在軍帥宗望

的建議之下罷廢，而「始置長吏以下」。20金人此時對長城以南漢人社會的統

治方法，沿用了遼的南樞密院及其下的地方行政體系，也就是州縣的制度。

從太宗幾次下的詔令來看，行軍的統帥，例如攻下遼的南京的宗望，對新征

服的地區擁有直接的統治權。21但原有的地方行政體系和地方官吏，則在安

撫籠絡的原則下，多數如舊。22當地的漢軍兵力，也沒有編入猛安謀克的組

織，以致於太宗大舉伐宋時，出現了如「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兼領漢軍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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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註，頁 992-993

18 《金史》，卷 44〈兵志〉，頁 992。

19 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頁 131-138。

20 《金史》，卷 55，頁 1216。

21 《金史》，卷 3，天會二年二月，「詔諭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

同月，「命宗望，凡南京留守及諸闕員，可選勳賢有人望者就注擬之，具姓名官階以聞。」

頁 49。

22 《金史》，卷 74，頁 1703。



中「漢軍都統」這樣的職稱。23由於漢人與漢地在女真完顏部征服的地域中

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兵力的召集也改採簽軍的方式，24猛安謀克在金政權中

的性質也勢必隨之改變。

太宗學習遼朝，逐步採用樞密院及三省制來管理漢地，但權力中樞仍是

大金皇帝之下的諸勃極烈和直接受命於皇帝的行軍統帥，但太宗朝廷中主張

中央集權的勢力抬頭，對於新近取得的河南、陝西、山東地方，有意自齊國

劉豫手中收回直接統治，同時亦可削弱視華北為其封地的大將如撻懶的勢

力，於是開始進行高層權力的整頓。太宗天會 12 年（1134）正月以「初改定

制度，詔中外。」所指應該就是熙宗即位後完成的由勃極烈制到三省制的轉

換：原來領有勃極烈稱號的宗室近臣，都獲得了新的三省制中的最高官職與

位階。25在中央政府的組織上，採用實為尚書省一省獨大、位階職掌明確的

三省體制。在地方行政體系上，則除新得的河南、陝西、山東設行臺尚書省

外，採用統一的路－府、州－縣的行政體系。這些制度的變革確實有助於將

各地的資源與人力直接納入皇帝統治的範圍中，有效地剝奪了宗室成員及有

功將帥在征戰過程中取得的地方自主權，並將他們的人與地同時納入中央集

權體制。

基於同樣的考量，在軍事權的集中上，熙宗時期著力的是強化沿著女真

部族組織發展出來的猛安謀克制度，倚賴它作為鎮守全國之軍事力量的中

堅。一方面完成太宗天會九年（1131）開始實施的政策，派遣部分猛安謀克

自遼東原居地移居華北，直到熙宗天眷末年或皇統初年；26另一方面則進行

制度上的變革，即天眷三年（1140）罷廢遼東漢人及渤海人的猛安謀克，與

皇統五年（1145）「分猛安謀克為上中下三等，宗室為上，餘次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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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金史》，卷 3，頁 53，亦見卷 78，頁 1770。另《金史》，卷 44〈兵志〉也說：「（天會）四

年，伐宋之役，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西、長春八路民兵，隸

諸萬戶，其間萬戶亦有專統漢軍者。」頁 993。

24 《金史》，卷 3，太宗天會八年五月，詔曰：「河北、河東簽軍，其家屬流寓河南被俘掠為奴

婢者，官為贖之，俾復其業。」頁 61。

25 例如：原為國論右勃極烈、都元帥的宗翰（粘罕）改為太保，原為國論忽魯勃極烈，後改任

尚書令，又改為太師的宗磐，和原任國論左勃極烈的宗幹為太傅，三人並領三省事。

26 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頁 155-164。

27 《金史》，卷 44，頁 993。施行年代從三上次男說，見《金代女真研究》，頁 150-154、165-

169。



《金史》〈兵志〉序言把熙宗朝罷廢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的

原因置於金代倚賴女真國人為軍事主力的歷史脈絡中來分析：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

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姪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及其得志中國，

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謀克

雜廁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寖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

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28

不論是「漸以兵柄歸其內族」，或是「浸移兵柄於其國人」，都是將這次改革

解釋為防嫌外族，以保守女真族人在軍事上的領導權。這與太祖當時推廣猛

安謀克制的用意，自是相互背馳，與熙宗時中央集權的政治改革卻若合符

節。值得推究的是，中央集權政制的採行，往往被認為是向被統治的漢人多

數妥協，而採取漢人行之已久的行政體系，但是軍事上的中央集權，卻明白

顯示了集權的制度是為了保守居於統治地位的女真皇帝及其宗室控制全國的

能力。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對於熙宗而言，確實是一個鞏固自身權力的有

力工具，卻不能約束他在集中政權和軍權後分配權力的方向。然而這個工具

也對女真族人內部的整合，造成影響，熙宗關於猛安謀克的另一重要改革，

即等級制的訂定，則說明了兵柄集於女真族人之後，更必須進一步在女真族

人中訂定上下等級，以確保皇帝個人對各猛安謀克的直接掌握。由日後猛安

謀克體制在海陵帝及世宗時期的變革來看，這個上下等級已直接關係到以皇

帝為頂點、全體女真猛安謀克為主要支持力量的權力體制之穩定與否。正如

隨太祖征戰四方，或助太宗穩定統治的女真宗室與大將在熙宗的政治改革後

的情況一樣，女真族人在這個體制中，固然保有最接近權力頂點的位置，卻

也因為與皇帝個人之間更嚴密的連結，而必須隨皇帝的更替而改變在體制中

的地位。

海陵帝的得位是弒君的結果，因此，整肅熙宗的親舊，以防變生肘腋，

也屬必然，但是，海陵採取的方法卻更為激進，他即位僅四個月，即天德二

年（1150）四月，就「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尚書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

正事宗美。遣使殺領行臺尚書省事秉德，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太宗

子孫七十餘人，周宋國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29類似的

漢學研究第19卷第2期260

28 《金史》，卷 44〈兵志〉，頁 991-992。

29 《金史》，卷 5，頁 94-95。



殺戮以後還不斷發生。30在制度上，海陵帝將中央集權的制度徹底推行，天

德 2年 12月，罷行臺尚書省，正式將熙宗時取得的河南、山東、陝西與其他

國土等同看待，都納入中央政府直接統治的範圍。同時，將作戰時領有方面

之權的最高軍事機構都元帥府改為樞密院，強化皇帝對軍權的掌握。同年，

整頓猛安謀克制度，一反熙宗之改革，除「省并中京、東京，臨潢，咸平、

泰州等路節鎮，及猛安謀克」外，更「削上、中、下之名，但稱為諸猛安、

謀克。」一年之後又罷世襲萬戶官，剝奪了部分宗室享有的特權。31

這些政策同時達到一個實際目的，就是藉著制度的轉換，淘汰了親熙宗

的勢力，使得海陵的政權更加鞏固。這點尤其表現在海陵對猛安謀克的掌握

上：如前所述，海陵廢除了熙宗的猛安謀克等級制度，看來似乎是放鬆了對

猛安謀克的控制，實際上，透過將一些重要的猛安與某些族屬自上京遷徙至

華北，反而更貫徹了他對這些女真兵力的指揮權。32也可以說，海陵遷移宗

室除了準備南伐大計之外，另外的目的是防範上京路的舊勢力。33正隆元年

（1156）海陵完成遷都大計，又罷中書、門下省，使「領三省事」此一稱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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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例如：同年十月，「殺太皇太妃蕭氏及其子任王偎喝。使使殺行臺左丞相、左副元帥撒离喝

于汴，并殺平章政事宗義、前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族。」見《金史》，

卷 5，頁 95。貞元元年（1153）五月，「殺弟西京留守蒲家。西京兵馬完顏謨盧瓦、編修官

圓福奴、通進孛迭坐與蒲家善，并殺之。」《金史》，卷 5，頁 100。

31 《金史》〈兵志〉收錄了海陵當時的詔書：「太祖開創，因時制宜，材堪統眾，授之萬戶，其

次千戶及謀克。當時官賞未定，城郭未下，設此職許以世襲，乃權宜之計，非經久之利。今

子孫相繼，專攬威權，其戶不下數萬，與留守總管無異，而世權過之。可罷是官。」見《金

史》，卷 44〈兵志〉，頁 1003。

32 《金史》〈兵志〉中的記載是這樣的：「貞元遷都，遂徙上京路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之

猛安，併為合扎猛安，及右諫議烏里補猛安，太師助、宗正宗敏之族，處之中都。斡論，和

尚、胡剌三國公，太保昂，詹事烏里野，輔國勃魯骨，定遠許烈，故杲國公勃迭八猛安處之

山東。阿魯之族處之北京。按達族屬處之河間。」見《金史》，卷 44，頁 993。根據三上次

男的考訂，兵志的這段記載有兩點錯誤：一是遷移這些猛安與族人的年代不是貞元元年

（1153），而是準備南伐的正隆元年或正隆初年；一是合扎猛安，也就是〈兵志〉「禁軍」條

中所謂「侍衛親軍四猛安」，應為包括太宗之猛安的太祖、太宗、宗幹、宗翰等四猛安。見

《金代女真研究》，頁 178-181。

33 三上次男舉出推翻海陵政權的世宗在即位 23 年後的一段談話作為例證：「上謂宰臣曰：

『海陵自以失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圖之，故不問疏近，並徙之南。豈非以漢光武、宋康王之

疏庶得繼大統，故有是心。過慮若此，何其謬也。』」《金史》，卷 8，頁 185。



由存在，又頒行正隆官制，完成中央政制的改革。34次年即「命會寧府毀舊

宮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35

海陵忌憚上京宗室的勢力，也為了傾力南征，將國家的重心移到燕京

（今北京）地區，猛安謀克的組織經過制度的一再變化，也越來越遠離金初首

領與部眾之間同心征戰的密切關係，而成為受皇帝直接控制，捍衛金廷的主

要軍事力量。海陵下令在全國簽軍，以充實攻宋的兵力，簽軍的範圍擴及居

住於西北邊區的契丹部族，契丹叛亂由此而起，契丹猛安謀克的地位隨之動

搖。這些問題在世宗初即位時，直接造成對金政權衝擊的是契丹窩斡的叛

亂，但上京地區的女真人與移居華北地區的女真猛安謀克民，是否能如金初

一般為女真皇帝效力，對世宗來說，可能是一更大的隱憂。

四、1161-1162 年契丹叛亂對世宗時期政局的影響

海陵帝既以南伐宋、統一天下為立國的終極目標，自須傾全國之力，投

入這場戰爭，在全國各地徵集軍隊的結果，是在各地都引起了騷動與不安，

但最激烈的反彈來自西北路的契丹部族。《金史》〈移剌窩斡傳〉記載契丹起

兵的原因是：

正隆五年，海陵徵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楊葛盡徵西北路契丹丁壯，契丹人

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為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

必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楊葛深念後西北有事得罪，遂

以憂死。燥合復與排印耶律娜、尚書省令史沒荅涅合督起西北路兵。契丹聞男丁當

盡起，於是撒八、孛特補與部眾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而執耶律娜、沒荅涅

合，取招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禧子孫，眾推都監老和尚為招討使，山

後四群牧、山前諸群牧皆應之。36

撒八的起兵只是契丹部族在各地叛亂中最早的一支，除引文中提到的山後四

群牧、山前諸群牧外，其後還有其他契丹人，例如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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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書、門下二省在熙宗天眷官制中，本就處於從屬尚書省的地位，由尚書左右丞往往同時兼

任二省的長官侍中與中書令，可見一斑。海陵於此時罷廢二省，恐係針對自太宗時以三省制

取代勃極烈制度以來，就有著重要地位的官職「領三省事」而來。隨中書、門下二省的罷

廢，「領三省事」這一稱號所代表的權威也走入歷史。

35 《金史》，卷 5，頁 108。

36 《金史》，卷 133，頁 2849。



闢沙河千戶十哥、咸平府謀克括里等人加入，但是當撒八考量形勢，認為海

陵的軍隊必將相繼而至，決定領兵西行，投靠西遼的耶律大石，卻不能得到

舊居山前的契丹人支持，撒八之下的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和兵官陳家殺了撒

八，擁眾東還。此時，任東京留守的世宗派遣移剌扎八招降窩斡，扎八見窩

斡兵眾，反而勸窩斡勿降，己亦留窩斡軍中。窩斡隨後以兵圍臨潢府（府治

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並稱帝，改元。世宗即位於東京（府治今遼陽市）

後，原來負責平亂的北面兵馬都統白彥敬和副都統紇石烈志寧以兵來歸。此

時窩斡引兵先後攻泰州（今吉林白城市東南）、濟州（今長春市北），在濟州

敗陣，轉向西行，金大軍首領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卻在大定二年（1162）四月

間再敗窩斡眾於霿　河之後，不再追擊，窩斡攻懿州（今內蒙古自治區庫倫

旗東南）不克，引兵將遁於山西，世宗遣元帥左監軍高忠建率領增援兵力與

元帥府兵會合討擊之。後召回完顏謀衍、完顏福壽二人，改以紇石烈志寧為

元帥右監軍，又以尚書右丞僕散忠義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為統帥，並命自

窩斡軍來降的阿魯帶屯古北口等地，以防契丹奸細，又命完顏思敬為都統，

領兵往會燕子城舊戍軍，於狗灤屯駐。大軍於六月先敗敵於花道，又追之於

裊嶺西陷泉，大敗之，窩斡之部眾多被俘或投降。為防窩斡餘眾流竄，世宗

選中都、西京兩路新舊軍萬人備守禦，又發濟州會寧府軍在京師者，以五千

人赴北京（設治大定府，今赤峰市南，寧城西）都統府，窩斡收合散卒萬餘

人，進入奚人部族所居之地，藉奚人之力，時時出兵寇古北口等地，世宗詔

同判大宗正事完顏謀衍等以兵三千，合舊屯兵五千防禦其地。又命原在狗灤

屯駐的另一支金軍在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率領下入奚地，會合大軍追討，窩

斡有意經西京（設治大同府，今大同市）奔夏國不成，終於在九月被其親近

捕送完顏思敬軍前，亂事在世宗大定二年九月結束。

世宗初即位就同時面臨討平契丹窩斡與對宋戰爭兩項挑戰，契丹亂事起

於臨潢府路，牽連北京路、西京路，甚至中都路等地區，造成北方的不安，

更嚴重的是，契丹各部多人響應，連金朝派去招降的使者，都認為其勢可為

而加入，後期更牽連奚人猛安謀克，而餘黨蒲速越直到大定四年（1164）五

月才伏誅。世宗於變亂初起之時，為東京留守，以兵四百阻擋了咸平府謀克

括里之兵，可謂有親身的經歷，在後來的平亂過程中，無論是調動主帥，增

派軍隊，防堵叛軍退路等都出自世宗的決策，在在顯示世宗急於平亂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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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況自然與同時對宋的戰爭有關，一方面不願同時在兩面作戰，另一方

面，也害怕契丹的勢力與宋聯合。然而由世宗在面對契丹、奚的部族兵叛亂

與對宋的戰爭時，所作的各項措置看來，世宗對於契丹之亂及其影響的關切

是由急切轉為對叛亂全面且持續的注意，而與對宋和戰的短暫措意明顯不

同。〈世宗本紀〉固然不是對此二事最全面的記載，但從世宗即位到大定五

年（1165）間本紀的記載，卻可略窺這兩方面的事務的大致比重如何、世宗

個人介入的程度如何、以及政策關涉的層面如何。

以〈世宗本紀〉中關於任命將帥及調動兵力的記載而言，在窩斡之亂平

定之前，金軍主要的作戰對象是契丹而非南邊的宋朝，但因海陵伐宋，挑起

戰端，而宋軍在沿邊州縣，也頗有斬獲，對宋的戰事，勢必繼續進行。然而

世宗於海陵正隆六年（1161）十月即位，改元大定，11 月接獲宋人破陝州

（今三門峽市）的消息，在 12 月丙寅，「詔左副元帥完顏彀英規措南邊及陝

西等路事」，次年二月「壬子，以太保、左領軍大都督奔睹為都元帥，太保如

故。」「甲子，詔都元帥奔睹開府山東，經略邊事。」等人事命令之後，便不

見重大決策，在兵力的調度上，也只見這一條詔令：「大定二年正月甲午，

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放還家。」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與

北邊軍事有關的人事與兵力調動卻清楚地顯示世宗一步步主導撫平契丹亂事

的指揮大權，與對南邊委將帥以方面的態度十分不同。37六月僕散忠義所率

大軍先敗敵於花道，又追之於裊嶺西陷泉，大敗之，窩斡之部眾多被俘或投

降。九月完顏思敬獲窩斡，餘眾悉平之後，世宗顯然認為僕散忠義等人值得

進一步委以重任，因此隨即派遣僕散忠義、完顏思敬、紇石烈志寧等「經略

南邊」，38此後一直到與宋達成和議，又未見任何重大人事調動，這固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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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幾個北邊軍事的人事任命大概如下：大定二年正月庚寅，「遣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率師討蕭窩

斡」，「丙申，以西南路招討使完顏思敬、兵部尚書阿鄰督北邊將士」，閏二月「庚寅，詔平

章政事移剌元宜泰州路規措邊事」，五月「戊戌，遣元帥左監軍高忠建會北征將帥討契丹」，

「己亥，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元帥右監軍完顏福壽坐逗遛，召還京師，皆罷之」，六月「庚

午，以尚書右丞僕散忠義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經略契丹。詔出內府金銀給征契丹軍

用」。《金史》，卷 6，頁 125-128。

38 大定二年九月「壬子，以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為右副元帥。戊午，詔思敬經略南邊。」十月

戊辰，「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僕散忠義等還自軍，上謁。丙戌，以僕散忠義為尚書右丞相，

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志寧為左副元帥。」「己丑，詔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南邊。」「十一月

癸巳朔，詔右丞相僕散忠義伐宋。」俱見《金史》，卷 6，頁 129-130。



解釋為世宗從平契丹亂事的經驗中找到了他可以信任的將領，但從世宗在平

契丹叛亂時，一方面信任將帥，一方面又直接擬定詳細的戰略上，仍可看出

世宗對兩面戰事的不同態度。39在僕散忠義所領大軍與窩斡大戰之前，完顏

思敬即銜命追襲敗陣後四散之敵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完顏思敬是在大定

二年正月任西南路招討使，世宗改命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帥之時，

為都統，賜金牌一、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以兵五千往會燕子城

舊戍軍，視地形衝要或于狗灤屯駐，遠斥候，賊至即戰，不以晝夜為限。詔思敬

曰：「契丹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芻秣以備追襲。」40

世宗不僅預見窩斡敗陣後的逃竄方向，先調思敬前往，對副將也有所叮嚀，

在〈完顏思敬傳〉中記載了世宗「詔孛古底曰：『爾兵少，思敬未至，不得

先戰。』」41世宗對於整體戰局的掌握，以及他對於窩斡兵敗之後對周邊地區

可能造成的影響之憂慮，可見一斑。

事實上，世宗的憂慮並非無稽，因為同樣是在任命僕散忠義為經略契丹

的統帥後，世宗又「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奸細，捕獲者加官賞。己

卯，詔守禦古北口及石門關。」下這些命令的原因，同樣是為了防堵契丹敗

軍，《金史》〈窩斡傳〉所記之後續發展也印證了此一判斷：

窩斡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益，時時出兵寇速魯古淀、古北口、興

化之間。溫迪罕阿魯帶守古北口與戰，敗焉。詔完顏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蒲魯

渾以兵三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42

中都是海陵遷燕後的京師，世宗在大定元年十月即位於東京後，12 月到達中

都，「謁太祖廟」，「御貞元殿，受群臣朝」，仍以中都燕京為京師。而居庸

關、古北口是中都北方重要的關隘，若不能將契丹兵阻擋在外，對中都地區

265徐秉愉／金世宗時期女真民族的危機─金世宗女真政策的背景

39 世宗對南面戰事的掌握，表現在軍令系統的改革上，如大定三年（1163）五月辛丑，罷河

南、山東、陝西統軍司，置都統、副統。（《金史》，卷 6，頁 131。）對進兵的時機，也極

關切，例如：大定四年（1164）八月甲寅朔，詔征南元帥府曰：「前所請收復舊疆，乞候秋

涼進發，今已秋涼，復俟何時。」而後於 11 月乙未，「詔進師伐宋。」（《金史》，卷 6，頁

134、135。）也決定調動的兵員，如：大定四年六月「庚辰，詔諭元帥府曰：『所請伐宋軍

萬五千，今以騎三千、步四千赴之。』」（《金史》，卷 6，頁 134。）卻沒有直接指揮各副

帥，及擬定戰略。

40 《金史》，卷 133，頁 2856。

41 《金史》，卷 70，頁 1625。

42 《金史》，卷 133，頁 2858。



會造成直接的衝擊，這也正可以解釋世宗對契丹敗兵小心防範的原因。這一

點由持續被調往北方的兵力也可得到證實，例如〈窩斡傳〉：「詔北京副統

完顏達吉括本部馬，規辦芻糧，仍使達吉為監戰官，錄有功者聞奏。詔選中

都、西京兩路新舊軍萬人備守禦，以窩斡敗走，恐或衝突也。」43〈世宗本紀〉

的記載則是：「（七月）壬戌，詔發濟州會寧府軍在京師者，以五千人赴北京

都統府。」44這些調動為的都是要圍堵契丹餘眾，並增強中都，西京、北京

地區的防衛能力。

由於窩斡餘黨蒲速越直到大定四年五月才伏誅，因此世宗一方面遣使安

撫受到兵亂影響的地區，一方面招降蒲速越等，45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時間

中，世宗做了一個關於契丹猛安謀克的重要決定：大定三年八月「戊寅，詔

罷契丹猛安謀克，其戶分隸女直猛安謀克。」三上次男與外山軍治都認為：

這個決定在大定四年年初，就出現變化，世宗允許沒有參加叛亂的契丹人依

舊可以組成猛安謀克，其長官也由未從亂的契丹官員中選任。46由史料的來

源看，〈完顏兀不喝傳〉的記載是：

窩斡已平，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元管戶口，及從窩斡作亂來降者，皆隸女直猛安

謀克，遣兀不喝於猛安謀克人戶少處分置。未經罷去猛安謀克合承襲者，仍許承

襲，賑贍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員年老之馬不在括限。頃之，世宗以諸契

丹未嘗為亂者與來降者一概隸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嘗從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

完顏元宜奏，已遷契丹所棄地，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上曰：「分隸

契丹，以本猛安租稅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女直人及餘戶，願居者聽，其猛安謀克

官，選契丹官員不預亂者充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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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金史》，卷 133，頁 2858。

44 《金史》卷 6，頁 128。

45 前者如：大定二年十二月，遣尚書刑部侍郎劉仲淵等廉察宣諭東京、北京等路；三年五月

「尚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窩斡亂者為軍，上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簽

軍，非常策，不聽。」十一月，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并經契丹剽掠，有質賣妻子者，官

為收贖」。後者如：三年五月「癸丑，詔諭契丹餘黨蒲速越等，如能自新，並釋其罪。若執

蒲速越父子以來者，仍官賞之。」（《金史》，卷 6，頁 131。）「八月甲戌，詔參知政事完顏

守道招撫契丹餘黨。」（頁 132）大定四年五月窩斡餘黨蒲速越伏誅後，九月，世宗赴秋山行

獵還都，謂宰臣曰：「北京、懿州、臨潢等路嘗經契丹寇掠，平、薊二州近復蝗旱，百姓艱

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為奴，朕甚憫之。可速遣使閱實其數，出內庫物贖之。」頁

134-135。

46 三上次男、外山軍治，〈金正隆大定年間に於ける契丹人の叛亂（下）〉，《東洋學報》，26：

4（1939），頁 64。



最前段的記載顯示不是所有的契丹猛安謀克都被罷廢，因為「未經罷去猛安

謀克合承襲者，仍許承襲」，接下來，世宗更進一步釐清，罷廢的範圍，並不

包括未嘗從亂的契丹猛安謀克。然而在施行從亂的契丹猛安謀克分隸女真猛

安謀克後，產生了一些實際的問題，完顏元宜所奏即與此有關，完顏元宜認

為後續的措施應該是遷女真人於分隸契丹所棄地，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世宗

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只是更明確的指示不從亂契丹之猛安謀克官，「選契

丹官員不預亂者充之」。由此看來，所謂罷廢契丹猛安謀克，實際上是將曾從

亂的契丹猛安謀克，改隸女真猛安謀克，由女真人負擔統領與監視的任務。

此一政策自下詔到確定細節，似乎經過好幾個月，過程中也有妥協於現實的

情況，但卻未必盡如二位學者所言，是短時間內有極大的改變。

世宗朝對契丹的安撫政策，在契丹外失剌於大定九年（1169）謀叛，48

妥剌、招得、雅魯、斡列阿於大定 17 年（1177）亡歸西遼後，有顯著變化，

世宗決意遷徙契丹曾從窩斡亂者於上京、濟，利等路安置，49未從亂者於烏

古里石壘部居住，50這個重大的變化可以解釋為世宗在窩斡之亂後，對契丹

已起戒心，但契丹人與女真人在軍事上的合作由來已久，在世宗的政權尚未

完全鞏固，一時之間又還沒有確定且穩當的對策時，只能用安撫的方式，消

解因窩斡叛亂，金軍大規模對契丹人居住地區用兵所造成的衝擊。然而大定

17 年時的相關情勢，除了少數契丹軍隊亡歸西遼外，又有那些變化，使得原

本是安撫包容的政策必須做如此大的改變？或許其中關鍵仍在契丹將領亡歸

西遼一事對金的北方邊防所具有的警示意義。正隆至大定初期的契丹叛亂，

最初的領袖撒八欲西走投奔西遼，原居興安嶺西的契丹不願追隨，導致撒八

被殺，窩斡代之，這個過程顯示契丹人投奔西遼並不是前所未有，而世宗對

契丹政策的大幅轉變的原因，就必須放在金此時與北方諸部族和西遼、西夏

等政治勢力之間關係的整體脈絡來考量，尤其是在原本負有鎮戍邊境各部族

之責的契丹已不值得信任之後，如熙宗時期即是金的邊患的萌古斯部，與被

267徐秉愉／金世宗時期女真民族的危機─金世宗女真政策的背景

47 《金史》，卷 90，頁 1998-1999。

48 日本學者箭內亙認為世宗的對契丹政策在大定九年後便有顯著改變，即著眼於外失剌的叛

亂，見氏著，〈金の兵制に關する研究〉，《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2（1916），頁 155-

165；亦見於氏著，《蒙古史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66，復刻版），頁 178-186。

49 《金史》，卷 88，頁 1964。

50 《金史》，卷 7，頁 166。



稱為阻卜或阻　的韃靼（塔塔兒部）51勢力的興起都將牽動金對北方邊防的

各個環節，造成大定 17 年時世宗對契丹政策改變的並非單一的事件，而是因

海陵簽軍引發契丹叛亂之後，金廷為了因應邊境各勢力的消長，而做的種種

改變中的一環。

五、蒙古勢力的侵擾與世宗的北邊邊防政策

關於金與北邊蒙古部族之間的關係，歷來有不少爭議，其中重要的焦點

是，蒙古諸部對金的北邊是否構成嚴重威脅。王國維在其〈南宋人所傳蒙古

史料考〉中，推翻了蒙古在金熙宗時期曾為金的北方大患等等與蒙古早期發

展有關的記述的真實性。52在〈萌古考〉一文中，則條列出《金史》中熙

宗、世宗、章宗朝用兵蒙古卻不明白書之的諸多例子，說明釐清此一時期金

與蒙古關係的困難程度。53外山軍治在〈熙宗時代蒙古的入侵〉一文中，也

舉出完顏希尹神道碑中「萌古斯擾邊，王（希尹）偕太師宗磐奉詔往征之」

的記載，並考訂此次出兵應在熙宗初即位的天會 13 年（1135）11 月之後，

天眷元年（1138）七月之前。外山氏並且認為若非遭遇重大的侵略，實無必

要派遣如宗磐、希尹這樣重要的將領，因此熙宗時期蒙古的侵寇或許並不如

王氏所言，只是「天眷、皇統間蒙古小小侵盜事」。54外山氏另舉出《金史》

〈烏林答暉傳〉與〈耶律安禮傳〉中二人於天眷初年隨從元帥宗弼巡視山西及

北征的記載，顯示《金史》中亦不乏其他重要將領巡行北邊的證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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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王國維，〈韃靼考〉，收入氏著，《觀堂集林》（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景印，1975），卷

14，頁 634-686。

52 王國維在〈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一文中考證出李大諒《征蒙記》與王大觀《行程錄》二

書實為南宋人所著，而託之北人所撰，其目的在偽稱金人在北方有後顧之憂，南宋朝廷應戰

而不應亟亟求和。見氏著，《觀堂集林》，卷 15，頁 737-763。

53 王國維，〈萌古考〉，收入氏著，《觀堂集林》，卷 15，頁 687-712。較早期的版本為〈遼金

時蒙古考〉，收入王國維編著，《蒙古史料四種》（臺北：正中書局，1962），頁 607-631。

54 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觀堂集林》，卷 15，頁 744。由於擾邊的是萌古斯，

外山氏據此證明完顏希尹碑中北征的地區，是泛指興安嶺西的廣大地域，而非會寧府以北的

地區，因為此時會寧府以北的海拉爾一帶是塔塔兒部（韃靼、阻卜）的勢力範圍，萌古斯部

要突破這個阻力入侵興安嶺東的女真領地，困難極大。外山軍治著，李東源譯，《金朝史研

究》（黑龍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8，以下同），頁 302-303。

55 同上註，頁 304-305。



蒙古在金的北邊所造成的不安，在海陵時是否持續也是學者討論的焦

點，因為海陵集聚大軍準備南侵宋朝之時，為阻擋宋朝使臣入境，託辭蒙古

擾境，必須親自視兵，遣回宋使。王氏認為這純粹是海陵不願讓宋使入境的

藉口，56而外山氏則以《三朝北盟會編》中收錄的海陵給宋國信使徐嘉、張

掄的公文，討論海陵用這個藉口的可能原因：

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數犯邊境，自朕即位，久已寧息，近准邊將屢

申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據尤甚，眾至數十萬，或說仍與西夏通好。鎮戍突

厥、奚、契丹人等，力不能加，曾至失利，若不即行誅滅，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

陵，盡在中都西北，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歲久，全無得力宿將可委專

征，須朕親往以平寇亂，⋯⋯已擬定十一月間親往北邊，用行討伐，然一二年間，

卻當還此。57

外山氏認為海陵時蒙古如此大舉入侵的可能性很小，值得追問的是海陵為何

以此為藉口，認為海陵是利用南宋已知的蒙古曾經侵寇的事件來增加此一藉

口的可信度，此說雖不無可能，但若更進一步細讀這封文書中涉及蒙古、西

夏、契丹等部族或國家之間的相對關係之描述，可知金廷真正憂心的是蒙

古、韃靼的力量與西夏結合。而外山氏因解讀不同以致疏忽的是，文中清楚

提到契丹、奚人等負有為金廷鎮戍邊境的任務，58正因契丹、奚人在這個地

區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海陵大舉簽發契丹軍加入南征行列，導致契丹撒

八、窩斡叛亂之事，是等同於邊境鎮戍軍隊之叛變，其影響所及極有可能改

變金自太祖以來的對北方諸部族的政策。前節所述世宗對契丹政策的改變，

即為其中十分顯著的部分。然而，如前節所述，世宗直到大定中期才徹底改

變原本安撫的態度，轉而採取徙置從亂契丹於女真之中，以便監視的策略，

此一時間點的選擇，背後應有許多主、客觀因素的考量，例如蒙古、韃靼勢

力的侵寇，契丹部族在窩斡之亂後與金廷關係的轉變，金與北方各部族勢力

的消長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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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王國維，〈萌古考〉，《觀堂集林》，卷 15，頁 702。

57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卷 229，頁 9ｂ-10ａ，炎興下帙

129紹興 31年 7月 21日條。

58 外山氏似將此段史文中的鎮戍讀為動詞，主詞則為金廷，並在注釋中指出金為防備外族入

侵，在西北邊部署了　軍，而「鎮戍」或許指的就是　軍的活動。然而由上下文義看來，鎮

戍一詞應為契丹等人之任務，故下文謂「力不能加，曾至失利。」

59 三上次男與外山軍治在討論世宗朝契丹叛亂後對契丹政策的改變時指出：大定中期遷徙西北



由《金史》中的記載來看，世宗自窩斡亂平之後，對於整頓北邊的邊

防，確有新的作法，例如大定五年（1165）正月，「詔泰州、臨潢接境設邊

堡七十，駐兵萬三千。」60在過去透過契丹猛安謀克控制其居地的方式之

外，由朝廷加強設置邊堡，並直接派兵鎮守。然而邊防策略的改變並不限於

東北地區，《金史》〈移剌按荅傳〉：

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略北方，（按荅）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為兵部侍郎。徙西

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地者于極邊安置，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除武定

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卒。61

參知政事完顏守道受詔招撫契丹餘黨事在大定三年八月甲戌。62移剌按荅徙

西北、西南兩路堡戍之事無疑在此時之後，而很可能是在泰州、臨潢邊堡設

置之後，顯示沿邊邊堡所構成的防線是整體邊防策略的一部分。根據箭內亙

對金的邊區招討司的研究，西北路、西南路與東北路（烏古迪烈）招討司在

大定五年至十二年（1172）之間，都經過治所的遷移。其中最為確定的是西

北路招討司於大定八年由較南的撫州（治柔遠，今河北省張北縣）往東北方

向遷至桓州（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東北），大約在同一時期，西南路招討司

自豐州（今呼和浩特市東方）內移至應州（今山西應縣），烏古迪烈路招討司

自烏古迪烈部南移至泰州並改稱東北路招討司。63金的招討司是統領節制邊

境各部族的行政區劃，原來的稱號「統軍司」是直接繼承遼制而來，這三個

招討司在大定五年到十二年之間都經過治所的調整，不能不說是為了因應邊

境情勢的變化而作的措施。若將這些調整與設置邊堡的措施合併來看，契丹

由過去邊境其他部族的鎮戍者的角色，轉變成為最接近女真居地的反叛勢

力，對金的邊境政策造成極大的衝擊。西北路招討司的治所向東北方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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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契丹的措施與北方其他部族的侵擾有關。他們補充箭內亙在〈金の兵制に關する研究〉中

提出大定九年（1169）外失剌等叛亂對世宗的契丹政策造成重大影響的看法，認為外失剌的

叛亂不足以說明金的契丹政策在大定中葉改變的全部原因，而應由金此時的對外關係整體來

考量。三上次男、外山軍治，〈金正隆大定年間に於ける契丹人の叛亂（下）〉，頁 64-69。

60 《金史》，卷 6，頁 135。

61 《金史》，卷 91，頁 2023。

62 《金史》，卷 6，頁 132。〈完顏守道傳〉對此事的記載是：「時契丹餘黨未附者尚眾，北

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給群牧馬千疋，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

骨迭聶合等內附，民以寧息。」《金史》，卷 88，頁 1957。

63 箭內亙，〈金の兵制に關する研究〉，頁 119-132。氏著，《蒙古史研究》，頁 145-157。



而西南路招討司治所內縮，也反映了金在西京路靠近蒙古的地區採取退縮保

守的防守策略，顯示其威脅日增。

《金史》中與世宗朝蒙古或韃靼有關的記載大約僅有下列諸條：

（大定七年閏七月）甲戌，詔遣祕書監移剌子敬經略北邊。64

（大定八年）十二月戊子朔，遣武定軍節度使移剌按等招諭阻 。65

（大定九年）二月庚寅，制妄言邊關兵馬者，徒二年。66

（大定十年八月）壬申，遣參知政事宗敘北巡。67

（大定）十一年，（紇石烈志寧）代宗敘北征。68

（大定）十一年，（徒單克寧）從丞相（紇石烈）志寧北伐。69

（大定十二年四月）阻 來貢。70

（大定）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覿古速行邊。71

這些記載多未明言用兵對象，但王國維認為《蒙韃備錄》中「韃人在本國

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靼來，韃靼去，趕得官家沒

去處。』葛酋雍（世宗）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為我國患。』乃下令

極於窮荒，出兵勦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減丁』。」的記事，與

大定七年及大定十年間，相隔三年有關，「殆由此傳訛」。王氏更指出「然大

定十年以後，紀不復書巡邊事，惟〈唐括安禮傳〉載大定 17 年『詔遣監察御

史完顏覿古速行邊。』而築壕之議，即起於是年。可知大定之世，北邊未嘗

無事也。」72由王氏之見，以及大定 12年阻　來貢的記載，可以推測大定 10

年至大定 17 年之間，邊防上的空虛已暫時被金廷的各項措置所彌補，但是情

勢於大定 17年似乎有所變化，《金史》〈宗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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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金史》，卷 6，頁 139。

65 《金史》，卷 6，頁 143。

66 《金史》，卷 6，頁 144。

67 《金史》，卷 6，頁 147。

68 《金史》，卷 87，頁 1934。

69 《金史》，卷 92，頁 2046。

70 《金史》，卷 7，頁 156。

71 《金史》，卷 71，頁 1645。

72 王國維，〈萌古考〉，《觀堂集林》，卷 15，頁 703-704。所引《蒙韃備錄》文字，亦見王國維編

著，《蒙韃備錄箋證》，收入《蒙古史料四種》，頁 447-448。王國維所謂「築壕之議」，即下

文所引宗敘之建議，至大定 17 年為世宗重新提起一事。見氏著，〈金界壕考〉，《觀堂集

林》，卷 15，頁 714-716。但王氏認為大定之世雖有築壕之議，實際上是否施行，似有疑問。



初，宗敘嘗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既貧者無艱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

勞，得專農業。上善其言，而未行也。（大定）十七年，上謂宰臣曰：「戍邊之

卒，歲冒寒暑，往來番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其農時，敗其生業，朕甚

閔之。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邊圉強固，卿等何術可以致此？」左丞相良弼曰：

「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戍，所以番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務為末事耶。往

歲，參政宗敘嘗為朕言此事。若宗敘，可謂盡心於國者矣。今以兩路招討司、烏古

里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聞，朕將親覽。」73

宗敘是平定契丹窩斡之亂的有功武將之一，他對邊事的建言，自有其根據，

然而世宗在大定 17 年決定要在兩路招討司、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

路分置堡戍，卻顯示大定五年在臨潢，泰州所設的邊堡，以及移剌按荅所徙

的西北、西南兩路邊堡及守衛這些邊堡的方式，至大定 17 年時，再度受到重

視。

大定 17年邊境所發生的大事是契丹部分將領於行軍時，亡歸西遼。《金

史》〈唐括安禮傳〉記錄了世宗的因應之道：

（大定）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覿古速行邊，從行契丹押剌四人，妥剌、招得、

雅魯、斡列阿，自邊亡歸大石。上聞之，詔曰：「大石在夏國西北。昔窩斡為亂，

契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

誘，必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

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奧也、吏部郎中裴滿餘慶、翰林修撰移剌傑，徙西北路

契丹人嘗預窩斡亂者上京、濟，利等路安置。74

〈世宗本紀〉的記載則顯示遷徙的包括了未從亂的契丹人：

（大定十七年正月）詔西北路招討司契丹民戶，其嘗叛亂者已行措置，其不與叛亂及

放良奴隸，可徙烏古里石壘部，令及春耕作。75

由表面上來看，是契丹押剌四人，妥剌、招得、雅魯、斡列阿，自邊亡歸大

石，然而世宗之所以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覿古速行邊，卻明顯意味著蒙古對金

的北邊邊防有新的威脅，世宗深切感受到若不調動契丹人在邊境的居住或屯

戍地，就不能避免契丹人繼續亡入西遼所造成邊防上的危機，於是不顧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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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金史》，卷 71，頁 1645-1646。

74 《金史》，卷 88，頁 1964。

75 《金史》，卷 7，頁 166。世宗對這個地區亦有安撫的措施，大定 17年 10月「詔以羊十萬付烏

古里石壘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貧民。」《金史》，卷 7，頁 168。



的反對，76決意「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窩斡亂者上京、濟，利等路安置」，

「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這個政策上的變化

固然是針對契丹人的懲罰性措施，然而他們被遷往的地區即是前述世宗欲加

強屯戍的地區，過程中也被小心對待，77可見他們仍舊被當作是女真人與邊

境其他部族之間的緩衝力量，只不過由於世宗對他們的戒心日深，希望模糊

他們的族群界線與認同，因此強調要他們與女真通婚。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唐括安禮傳〉記載世宗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奧也、吏部郎中裴滿餘慶、翰

林修撰移剌傑等人執行遷徙契丹的任務後的一段談話：

上已遣奧也、子元等，謂宰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為叛亂，群牧使

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朮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賽一等皆功

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聖主溥愛天

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善惡惡，所以為治。異

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78

所謂「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顯示了世宗強烈的危機感，

造成這種危機感的原因，是金人不能再倚賴契丹人去應付邊境上的其他部族

的侵擾，而隨著世宗對契丹的信任不再，契丹人在金的邊防政策上原有的地

位，在世宗的政策中，由大定三年的「罷契丹猛安謀克，其戶分隸女直猛安

謀克」，到大定 17 年的東徙至上京地區，並與女真通婚，均可見世宗要以女

真人自身，尤其是女真猛安謀克的力量去填補的用心。由大定三年到大定 17

年政策的轉變，除了如蒙古各部持續的威脅是原因外，是否也表示當世宗決

意遷徙契丹部族時，對於如何振興女真猛安謀克已有了定見，如何面對當時

女真政權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也有改革的方針與目標。觀察世宗在大定 17 年

前後的許多政策，可以看出在決定邊防策略時，「朕為子孫後世慮耳」的出

發點並不限於邊防一端，而是考量女真族的未來時的深切感想。由這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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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當時的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傳〉中也有一段記載：「上欲徙窩斡逆黨，分散置之遼東。良弼

奏：『此輩已經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前利害，朕為子孫後世慮耳。』」《金

史》，卷 88，頁 1954。

77 世宗「以兵部郎中移剌子元為西北路招討都監，詔子元曰：『卿可省諭上京、濟州契丹人，

彼地土肥饒，可以生殖，與女直人相為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計也。卿與奧也同催發徙之。仍

遣猛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群牧相近，脫或有變，即便討滅。俟其過嶺，卿

即還鎮。』」《金史》，卷 88，頁 1964-1965。

78 《金史》，卷 88，頁 1965。



出發去探討世宗種種振興女真猛安謀克的戰鬥力以及培育女真人才的措施，

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世宗一朝在金朝政治與女真民族的歷史上的意義。

六、小結—世宗朝女真民族的危機與

世宗女真政策的關係

金自太祖以來即透過猛安謀克組織的擴張，迅速在軍事上掌握新征服的

地區，然而隨著疆域的日廣，尤其是在取得漢地之後，猛安謀克制不能取代

州縣的行政體系，卻成為女真皇帝鞏固其華北統治的軍事力量。在熙宗及海

陵帝時期，女真猛安謀克一方面受命遷往華北居住，一方面也面臨組織上的

一再重整，這些客觀環境的變化直接影響了移居華北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及

原本上下一心的族群情感，間接疏遠了女真統治者與原居地生女真諸部之間

的聯繫。

海陵帝時期，為了擺脫宗室貴族對君權的約束，不僅將政治重心南移，

並且舉全國之力南進侵宋，鎮戍西北方的契丹猛安謀克在海陵全面簽軍後起

兵叛變，主因是簽發契丹所有男丁，將使得他們的老弱無法抵抗鄰國侵擾，

這裡所指的鄰國，很可能就是自熙宗朝即持續擾邊的蒙古諸部。世宗自立於

東京後，面臨的就是契丹叛亂，與宋的戰爭，還有西北邊的蒙古諸部、西

遼、西夏的潛在威脅，世宗在平定契丹窩斡之亂，又與宋達成和議之後，仍

必須面對蒙古勢力擾邊與契丹離心的問題。

大定五年與宋達成和議後，世宗接受了群臣所上的尊號，可說是度過了

初期的動盪不安，面臨一個新的開始，此後世宗的種種措置，都與振興女真

的戰鬥力、強化女真的團結、增加上京地區女真與統治階層的完顏部之間的

聯繫有關。略舉其中最重要的三項來看，第一是女真猛安謀克內部秩序的重

整。世宗即位初期，對猛安謀克制既有發展並不滿意，因此進行了一些改

革，例如對屯田於山東的猛安謀克，使「自為保聚，其田土與民田犬牙相入

者，互易之」，又省併海陵時無功而授之猛安謀克等等。79但到了大定中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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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完顏思敬傳〉的記載是：「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土，散處州縣。世宗不欲

猛安謀克與民戶雜處，欲使相聚居之，遣戶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

徒單克寧議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州縣，量留軍眾以為備禦。俟邊事寧息，猛



世宗累積了每年「如春水」、「秋獵」、「冬獵」時，視察所經州縣或沿邊地

區的吏治與民生的經驗，80對華北猛安謀克戶所受土地貧瘠導致生活貧困，81

以及山後之地為權勢之家所占82等情況，都已了然於胸，而於大定 20年至 23

年（1180-1183）間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除了徹底整頓猛安謀克的組織，又為

了解決猛安謀克內部貧富不均的問題，而進行了通檢推排，以全面調查猛安

謀克戶的戶口、田地、奴婢、牛具等，來改正科差不公的弊病。此外，還嚴

格禁止權勢之家冒占田地。透過這些改革，將清查出來的田地及其他財產用

來賑濟貧窮的猛安謀克戶。83積極面對猛安謀克制發展到此所出現的種種問

題，並希望能夠由此改善部分女真人漸忘本俗，不習武藝的情況。

第二是女真進士科的設置。世宗自大定初年，即以女真大小字譯儒家的

經書，並設置女真字學校，針對猛安謀克子弟推廣女真文字的修習，等到人

數漸增，再選拔其中優秀者到京師進修。到了大定 11 年（1171），採納完顏

思敬等人的建議，開始商議設立專考女真人的策論進士，13 年（1173）制定

了考試的辦法，並舉行第一次考試，錄取徒單鎰等 27 人。到了大定 20 年，

由於徒單鎰等人「教授中外，其學大振，遂定制」。84通過女真進士科考試的

女真子弟或擔任各級女真學校的教授，85或進入尚書省擔任令史，86或出任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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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便。』還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為保聚，其田土與民

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為北京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為

平章政事。先是，省併猛安謀克，及海陵時無功授猛（安謀）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眾。

思敬請量才用之，上從其請。」《金史》，卷 70，頁 1626。

80 世宗本紀大定十年（1170）十月「甲寅，如霸州，冬獵。乙丑，上謂大臣曰；『比因巡獵，

聞固安縣令高昌裔不職，已令罷之。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職謹恪，可進一階，除固安令。』」

《金史》，卷 6，頁 147。

81 《金史》，卷 47〈食貨〉二，頁 1045，田制，大定 17年 6月條，「（世宗）又謂參知政事張汝

弼曰：『先嘗遣問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獵，因問之，則謂起移至此，不能種蒔，斫

蘆為席，或斬芻以自給。卿等其議之。』」

82 《金史》，卷 7，頁 175。大定 20 年 10 月「壬午，上謂宰臣曰：『察問細微，非人君之體，

朕亦知之。然以卿等殊不用心，故時或察問。如山後之地，皆為親王、公主、權勢之家所

占，轉租於民，皆由卿等之不察。卿等當盡心勤事，毋令朕之煩勞也。』」

83 對於這次改革的深入討論，請見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頁 205-214。

84 《金史》，卷 51〈選舉〉一，頁 1140-1141。並參考陶晉生，〈金代的女真進士科〉，頁 64-76。

85 《金史》，卷 52〈選舉〉二，頁 1163。

86 《金史》，卷 52〈選舉〉二，頁 1170。世宗對女直進士補省令史，實有特別的期許，見《金

史》，卷 8，頁 185。



察御史，87仕途雖不如女真貴族的子弟，甚至不如漢人進士，卻是選拔女真

平民中優秀人才的重要管道，對女真政權的維繫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上京會寧府的重建與世宗長達一年的巡行與駐蹕當地。世宗自大

定三年大局大致安定起，就依照女真習俗，於重五射柳，重九出獵，十月至

十一月間冬獵。自大定四年起，於正月，如春水，射頭鵝。《金史》〈世宗本

紀〉也在這些記載之後，加上「自是歲以為常」的字句。88顯示世宗朝這些

「國朝舊俗」是被刻意保存與延續的。大定 13 年，針對海陵遷都，毀上京建

築對女真人保存舊俗的影響，世宗有這樣一段談話：

（三月）乙卯，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

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

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

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89

同年四月乙亥，又「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並對皇太子及諸王說：

「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

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

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90同年七月，世宗便「復以會

寧府為上京」，91開始積極籌劃巡行會寧之事。大定 24 年（1184）三月間世

宗離開中都，於重五至上京，「燕勞鄉間宗室父老」，在上京期間下詔「於速

頻、胡里改兩路猛安下選三十謀克為三猛安，移置于率督畔窟之地，以實上

京。」92更於 25 年（1185）四月將離上京回中都之前，宴請上京當地的宗室

戚屬，並賜官階，銀絹各有差。〈世宗本紀〉對這次的餞別，有詳細的記

載：

（上）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群臣故

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歌之。」命

宗室子弟敘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

「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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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金史》，卷 73，頁 1688。

88 《金史》，卷 6，頁 131、132、133。

89 《金史》，卷 7，頁 158-159。

90 《金史》，卷 7，頁 159。

91 《金史》，卷 7，頁 159。

92 《金史》，卷 8，頁 188。大定二十五年四月。



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上復續調，

至一鼓乃罷。93

離開上京前，「宗室戚屬奉辭。上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

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

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

退。」94〈本紀〉的這段記載，描繪的是一場女真皇帝回到祖宗龍興之地，

與留在原居地的宗室親戚敘舊的宴會，然而深入地解讀這段文字，尤其像是

「命宗室子弟敘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朕自歌」；「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

之會」等字句，可以看出世宗的上京之行正是要重新塑造一個女真族內和諧

無間、共懷先祖王業艱難的情境，並藉此激發當地的女真宗室與隨行的諸王

的團結與認同。無論是世宗的舉措，或是史官的記載，都有高度的政治意

涵，因此世宗的上京之行，不能看成是世宗個人的懷舊之旅，而應當將之放

在這個時期女真政權所處的大環境中去思考這些作為的用意與目的。95

整體來說，世宗的女真政策既不限於女真猛安謀克的重行編組，也無關

乎個別宗室貴族勢力的削弱或強化，而是要凝聚起一個以全女真民族為範疇

的族群認同，與找到能夠有效地聯結所有女真人力量的組織方式，這不能不

說是女真政權在內部有猛安謀克制遇到極大的困境，外有契丹的離心，蒙

古、西遼的威脅等等危機的內外交攻下，發展出來的應變方法。本文限於篇

幅，只能簡單提出了解這些政策所需要的脈絡，至於針對這些政策做徹底全

面的討論，則有待於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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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金史》，卷 8，頁 189。

94 同上註。

95 劉肅勇認為世宗此次出巡並非一般之帝王出巡，而有遷移權力中樞於上京之意。出巡期間，

許多重要決定仍由世宗親自決定。世宗出巡前就皇太子守國的權限，也有明確的規定。若非

皇太子完顏允恭於大定 25 年（1185）病死於中都，上京的朝廷可能會繼續存在下去。《金

世宗傳》，頁 13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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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ses of a Conquering Minority: 

The Jurchens during the Shizong Reign of 

the Jin Dynasty

Ping-yu Hsu＊

Abstract

The reign of Shizong 世宗 (1161-1189) during the Jin dynasty was proba-

bly that dynasty’s most prosperous period.  During this time, the emperor

embarked on a set of reforms that were aimed at reviving the Jurchen people’s

military vigor and solidarity.  The basis of these reforms seemed obvious: con-

temporaries showed that the Jurchens were no longer the brave soldiers who

defeated the Liao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in the first stage of Jin his-

tory.  Scholars in general have taken this as the result of the Jurchen 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living in northern China.  This work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the scholarship on these reforms and later proposes a new perspective towar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rises faced by the Shizong emperor.  The contention

is that in response to these crises, these reforms were to enhance the defense

along the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borderlands and build Jurchen solidarit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ruling status in the Jin state.

Keywords: Jurchen, Shizong of the Jin dynasty 金世宗, meng’an mouke猛安

謀克, Khitan, Mong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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